
連江縣立東引國民中小學「畢業生競賽績優獎」評選辦法 

經本校 113 年 11 月 26 日行政會議通過 

 

一、設立目的：為鼓勵本校學生踴躍參與校外競賽活動，培養多元學習，提升均衡發展，重

視個人及團體榮譽。 

 

二、名額：每學年度國中畢業生 1名、國小畢業生 1名。 

 

三、評選標準： 

(一) 獎勵範圍(符合任一項)： 

1. 由行政院各部會或連江縣政府各局處主辦、承辦、協辦之競賽活動。 

2. 由連江縣政府發文函轉民間單位辦理之競賽活動。 

3. 屬於桃連區超額比序項目積分對照表才藝表現彙整一覽表之項目。 

(二) 積分規定： 

1. 凡參加縣內比賽得 1分，參加全國比賽得 2分。 

2. 凡參加比賽有得獎者*，縣內比賽得 3分，全國比賽得 5分。 

3. 同項競賽不分縣內及全國，以最高分數為獎勵，不予以累計。 

(三) 由該屆國中及國小畢業生中擇最高分一人獲獎。至少得 3分方可參加評選。 

(四) 國中畢業生採計國中階段三年校外競賽紀錄，國小畢業生採計國小階段六年校外競

賽紀錄。各項競賽紀錄採計時間自入學年 8月 1日起（轉學生自轉入日起），至畢業

年度 5月 1日止。 

 

四、申請辦法：由畢業生自行整理並檢附國中或國小階段之競賽及得獎證明後，於 5月 31

日前向國中小教務組申請參與評選。 

 

五、獎勵金額：每人 1,500 元整。 

 

六、經費來源：代收款-000101-阮鳳卿老師敦品勵學獎學金。本績優獎金若遇經費來源不足

時，暫不發放獎金。 

 

七、本辦法經行政會議討論，校長核定後實施；修正時亦同。 

 

*各類競賽獎項名稱如下：特優、優等、佳作、甲等、入選，金牌、銀牌、銅牌、冠軍、亞

軍、季軍、第一名至第八名(前八強)，及比賽特殊獎項，如探究精神獎、鄉土教材獎、團隊

合作獎、Cool English各類獎項……等。 

 

 

 

 



連江縣立東引國民中小學「畢業生競賽績優獎」評選申請表 

學號：＿＿＿＿＿＿ 姓名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
序號 

具體事蹟 

舉例：113 年縣運 100m 第 1 名；參加 113 年連江縣國

語文競賽。獎狀或參賽證明依序號編頁碼排列於後  

指導教師簽名 

(參加證明) 

*非必要 

自評分數 複審評分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◆ 得獎證明請檢附獎狀或相關公告。參加證明可由指導教師簽全名或檢附相關公告。 
 

第＿＿＿＿面，共＿＿＿＿面 


